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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开展

2026-2027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

基数调整工作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0

号）及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

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》（建金〔2018〕45

号）规定，现对我市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调整范围

在清远市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位。

二、执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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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调整的执行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

30 日。本缴存年度内原则上只调整一次，缴存单位应于 2026

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办理基数调整工作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三、调整内容

缴存单位按 2025 年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核定缴存基数，

工资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〈关于工资总额组成

的规定〉的通知》（统制字〔1990〕1 号）计算。缴存基数

不得低于本市现行的最低月工资标准，即 1750 元;不得超过

我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非私营单位在职职工月平均工

资的 3 倍，即 27593 元（最高月缴存额 6622 元）。

四、办理流程及材料

本次调整工作主要通过公积金网厅线上办理，线上办理

确有困难的单位也可申请线下办理（办理指南见附件）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为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，缴存单位在核定本单

位职工的缴存基数时应严格执行缴存基数上、下限规定，将

核实情况告知职工本人确认，接受职工监督。

（二）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，缴存单位在

办理缴存基数年度调整工作的同时，要对单位和职工的基础

数据信息进行核对，信息有误或不完善的，一并进行更正或

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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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缴存单位对所申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

性负责，并承担由此引发的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业务办理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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